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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國內出差假 

一、進入人事室差勤系統 https://hrm.ntue.edu.tw/EIP/login.aspx 
 

 
二、點選差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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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差假申請→國內出差申請單 
 

 
四、 

1. 勾選□新制實習，計畫名稱：114年落實實習輔導(114A632) 

2. 填寫出差日期，出差假請以半日或一日為單位，建議不要只請 1～3 小時。 

3. 出差地點，國內出差擬搭乘飛機(單程或雙程)、高鐵(單程或雙程)或住宿時，請務必於『出差地點』內填寫 

(如:擬請准予搭程飛機雙程、擬請准予住宿)，以利出差交通費請領。 

4. 預定日期及工作事項:訪視大五教育實習學生 

5. 出差事由: 訪視大五教育實習學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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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內出差旅費用說明 

(一)交通費： 

(1) 交通費之報支上限，應以機關所在地及出差地為起訖地點，並按本要點規定搭乘之交通

工具及必要路程計算。(出差交通費計算起訖為本校至實習學校) 
(2) 駕駛自用汽車、機車出差者，其交通費得按第一項所定必要路程之公里數各以每公里新臺幣三元、新臺

幣二元報支；不得另行報支油、過路（橋）、停車等費用。發生事故者，不得以公款支付修理費用及對

第三者之損害賠償。 

(3) 搭高鐵非當日來回需檢附高鐵車票、搭飛機需檢附機票。 

 

(二)住宿費：出差地點與本校距離 60公里以上才能申請住宿，(住宿當日一定要申請出差假)，核銷需檢附住宿

收據。 

職務等級 簡任級人員 薦任級人員 

住宿費每日上限 3500 3500 

(三)雜費： 

出差地點與本校距離 請假半日 請假全日 

5 公里以內 不得報支雜費 不得報支雜費 

5-30 公里 200 200 

30 公里以上 200 400 

(四)可否搭計程車? 

符合以下條件始得搭乘計程車： 

1. 出差學校為教育部列為偏遠學校。偏遠學校查詢 https://eii.ncue.edu.tw/Apps/Sys/OrgPartial.aspx 

2. 請於出發前 2 週先通知承辦人素華，由素華上簽呈學校同意後才能搭計程車。 

 
五、點選「確認」→「送出簽核」即送出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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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可至「紀錄查詢」➔個人差假查詢➔勾選「出差」 查看簽核進度 

 

 

 


